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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晶丰明源”）本次追认及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符合公司日

常经营发展需要，定价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4月 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关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形成意见如下：公司预计的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正常经营往来，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相

关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公允、合理确定，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关于追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形成意见如下：公司追加确认的关联交易是因

关联自然人的任职变化引起的，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正常经



营往来，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

公允、合理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公司向关联方进行任何

利益输送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以 5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胡黎强、刘洁茜回避表决。

（二）本次追认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1、本次追认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概述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总经理胡黎强之姐姐胡黎瑛

曾于 2025 年 3月 24至 2025 年 4月 3日期间任杭州算源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为“杭州算源”）财务负责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胡黎瑛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截至 2026年 4月 3日前，杭州算源为

公司关联法人，其与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应被认定为关联交易。

2025 年 5月 20 日，公司与杭州算源签订《销售框架合同》，就公司向杭州

算源销售产品等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约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公司与杭州算源 2025年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354.38万元，

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0.17%，且超过了 300万元。

出于谨慎性原则，现对公司与杭州算源之间的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

追加确认。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算源已不再纳入公司关联法人范畴，其与公司之间

发生的交易不再纳入关联交易范畴。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4月 3日期间，

公司与杭州算源之间的销售额为 52.95万元（未经审计）。

2、本次追认历史关联法人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杭州算源半导体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陈凡

（4）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5年 3月 24日



（6）住所/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敏迪智谷大厦 2号

楼 604室-7

（7）主要股东：陈凡

（8）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

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

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总经理胡黎强之姐姐胡黎瑛曾于 2025

年 3月 24至 2025年 4月 3日期间任杭州算源财务负责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胡黎瑛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截至 2026年

4月 3日前，杭州算源应被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别

本年度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 2026

年 3月 31日与关

联方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上海凯芯

励微电子

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

销售产

品、商品

800.00 0.51 287.70 512.79 0.33 不适用

合计 / 800.00 / 287.70 512.79 / /

注：1、以上数据为不含税金额；2、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预计发生额、实际发生额占晶丰明源 2025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比例；3、2026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期间关联交易已发生额未经审计。

（四）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与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商品

上海凯芯励微

电子有限公司
800.00 512.79 不适用

上海汉枫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33.99

自 2025年 3月起不再被认

定为公司关联方，交易不

再纳入关联交易范畴。

合计 1,250.00 546.78 /

注：以上数据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凯芯励微电子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姚萍

4、注册资本：142.7992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2年 2月 18日

6、住所/主要办公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

路 888号 C楼

7、主要股东：姚萍、海南晶芯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8、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半导体科技，集成电路科技，微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

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885.46 1,874.91 355.79 -648.33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凯芯励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晶芯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9.9716%的参



股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基于谨慎性

与一致性原则，公司将凯芯励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凯芯励之间发生的交

易为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均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

的履约能力。公司将就 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合

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预计 2026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含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商品。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自愿、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确定。其中，

确定关联销售价格还综合考虑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指导和客户定制需求等方面

因素。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

况与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条

款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结算时间和方式的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基于一般的商业条款签订相关协议，交易定价及

交易条件均参考同类市场可比条件进行确认，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系基于正常业务需求与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公司将与关联方保持较为

稳定的合作关系，不存在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18日


